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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行政程序瑕疵的类型化及其司法审查研究” (18CFX019)、国家 “2011计划”司法文

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教技函2013 〔26〕号)的阶段性成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4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

时、便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征求意见稿》将 “及时”替换为 “高效”,笔者认为二者皆是

对行政复议机关办案效率的原则性规定,“高效”在 “及时”的基础之上,提高了对行政复议机关办案质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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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中止的纠纷化解路径
———以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视角

张 琦*

内容提要:我国行政复议中止制度仅对中止事由进行了详细规定,而如何启动行政复议中止及恢

复案件审理的规定都不明晰,这使得实践中极易引发行政复议中止纠纷。在行政权主动扩张和司

法权过度谦抑的背景下,申请人既没有提出异议的行政渠道,转而寻求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效果

亦十分有限,从而造成了对行政复议及时原则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破坏。具有丰富内涵的 “实

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命题对此能提供一定的思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当发生行政复议中止纠

纷时,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允许行政复议申请人先向其提出异议,以追求纠纷的最便利解决;当行

政复议内部救济未果,法院应当对符合条件的行政复议中止进行实质审查,确保司法最终救济原

则的实现;而随着检察机关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中的重要性不断攀升,应当发挥其对行政复议

中止纠纷解决的监督作用。

关键词:行政复议 中止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行政诉讼 行政检察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我国行政救济的两种程式化制度,二者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的维护均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为建立 “大复议、中诉讼、小信访”的行政争议解决

格局作出了诸多努力,最新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下文

简称 《征求意见稿》)第1条也明确规定了 “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相较

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具有及时性〔1〕 的特点,能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快速

的救济。要而言之,其一旦启动即应当持续不间断地进行。但为确保复议决定的正确性,在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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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事由时,行政复议机关得暂时中止复议程序,待相关问题明确后再行恢复,中止的时间也不

计入行政复议的审理期限内。〔2〕从规范层面来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下文简称

《行政复议法》)第26条、第27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下文简称 《实施

条例》)第41条、第42条第2款对行政复议中止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3〕由此可将行政复

议中止分为五类:因申请人的原因 〔4〕所造成的中止、因被申请人的原因 〔5〕所造成的中止、因

行政复议案件本身的原因 〔6〕所造成的中止、因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中止以及其他中止

情形。因申请人自身原因和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中止, 《行政复议法》和 《实施条例》

对中止期限及期限届满后的后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实践中不易发生争议,而其余情形的中止期

限则无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对中止后何时恢复案件的审理具有相当的话语权。除此之外,复

议机关中止案件的审理后,申请人对此能否提出异议,其是否有权向复议机关申请恢复案件的审

理,又应当以何种方式提出申请,复议机关应否予以回复等相关程序问题,在 《行政复议法》和

《实施条例》中均未有进一步的制度安排。这就导致实践中部分行政复议机关滥用行政复议中止,

进而突破复议审查的最长期限,从而在申请人与行政复议机关之间产生新的纠纷,不利于行政争

议的实质性化解。申请人就此向复议机关提出异议后无法获得有效的反馈,进而导致其无法在法

定期间内实现对自身权利的救济。此时,申请人转而向法院寻求对行政复议中止的司法审查,法

院囿于司法谦抑性和成熟性原则未必能实现申请人的诉求,于申请人而言审查效果不甚理想。如

此一来,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中止后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为此,笔者拟在重新审视行政复

议中止制度的前提下,考察实践中行政复议中止之纠纷化解渠道的运行状况,试图以 “实质性解

决行政争议”理论为基础,对解决该纠纷的具体路径作一探讨。

一、现状检视:行政复议中止缺乏直接的救济途径

(一)行政复议内部未提供救济渠道

我国1999年正式颁布的 《行政复议法》仅规定了对行政行为作出依据进行审查时可以中止

行政复议,并设有明确的中止期限。2007年,为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

用,把 《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各项制度具体化,进一步增强行政复议制度的可操作性,国务院制

定了 《实施条例》。〔7〕在该条例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和部门提出 “《行政复议法》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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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6页。
《征求意见稿》已将上述多个条文整合为第45条,并且增加了 “因调解双方当事人同意中止”这一情形,由此将行

政复议中止的规定全部上升至法律层面。
如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丧失参加行政复议的能力、下落不明或者被宣告失踪,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终止等情形。
如被申请人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形。
如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

他案件尚未审结的情形。
参见2007年6月8日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答记者问,载https://

www.pkulaw.com/lawexplanation/28a6222a8e144a687d0074ceb6341f8ebdfb.html? keyword=%E8%A1%8C%E6%94%BF%
E5%A4%8D%E8%AE%AE%E6%B3%95%E5%AE%9E%E6%96%BD%E6%9D%A1%E4%BE%8B%E7%AD%94%E8%
AE%B0%E8%80%85%E9%97%AE,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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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中止的情形规定太少,实践中行政复议案件情况复杂,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期限比较短,

有时难以及时结案,因此需要增加行政复议中止的种类”〔8〕。《实施条例》即在结合行政复议实

践需要的基础上,比照着诉讼中止对复议中止的情形进行了列举规定,扩充了行政复议中止的情

形,并以 “其他需要中止行政复议的情形”兜底。〔9〕由此,实践中行政复议机关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作出行政复议中止的比率大大提升。“在法律规范对程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时,行政裁量

权本身蕴含着程序是否启动的可能性和具体的选择。”〔10〕行政复议机关适用兜底条款作出中止

决定即属于其行政裁量权行使的结果。但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即 “在一个逻

辑法条主义的环境中,自由裁量权只被容许作为一种令人遗憾的最后补救措施,而且只能存在于

令人满意的严格规制无法设计出来的场合”〔11〕。因此,作为一种备位性权力,裁量权的行使应

当接受必要的约束———通过正当程序保障其合法行使,以避免出现行政机关滥用该权力的情

形。遗憾的是,《行政复议法》和 《实施条例》对此均未作出相应的规定,这也导致实践中行

政复议中止具有随意性和频发性。再者,根据 《实施条例》第41条第2款的规定,行政复议

中止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然而,关于 “及时”究竟为何时,

《行政复议法》和 《实施条例》仅对个别情形 〔12〕进行了规定,而其余大部分情形则未有明确

规定。

“权利救济是行政复议制度的基本功能。”〔13〕从现有的制度安排来看,《行政复议法》和 《实

施条例》对行政复议中止的规定较为粗疏,行政复议机关具有较大的裁量空间,而行政复议申请

人在其中的程序权利则被忽视。具言之,《行政复议法》和 《实施条例》仅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是

有权中止和恢复案件审理的主体,但行政复议如何中止和恢复审理并无明确的规定。实践中,行

政复议机关不仅可以依职权主动作出中止决定,还能依据申请人、被申请人以及相关案外人的申

请作出该决定。总体而言,申请人在行政复议中止的启动程序中都较为被动。一方面,当行政复

议机关依职权作出中止复议程序的决定时,立法并未对申请人创设提出异议的渠道,即便申请人

对此发表异议,法律也没有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对该异议进行审查或者给出答复。另一方面,

如果行政复议的中止是由被申请人或者相关案外人提出的,行政复议机关是否需要向申请人征求

意见也无明确规定,其有权直接决定是否中止行政复议。如此一来,行政复议被迫中止,申请人

意欲通过行政复议获得快速权利救济的愿望落空,却也无法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对此发表异议,其

在行政复议中止制度中的权利保障遭遇冷落。此外,当中止事由消失后,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主动

作出恢复案件审理的决定,但恢复与否的决定权仍掌握在行政复议机关手中。申请人是否有权向

复议机关提出恢复案件审理的申请、应当以何种方式提出,行政复议机关对此应否回应以及如何

·941·

〔8〕
〔9〕

〔10〕
〔11〕
〔12〕

〔13〕

郜风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释解与应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实际上,我国行政复议制度自创立之初便内含有一定的司法化特征,行政复议中诸如受案范围、复议不停止执行、

决定方式等内容几乎照搬了行政诉讼的规定,对复议中止也仿照诉讼中止进行规定也不足为奇。参见马超:《“主渠道”定位下

的行政复议 “司法化”反思———兼谈行政复议的改革方向》,载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杨建顺:《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 《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9页。
〔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参见 《行政复议法》第26条、第27条以及 《实施条例》第42条第2款,这三个条款以规定期限的方式确立了在部

分情形下行政复议中止后应当在三十日或六十日内恢复。
章剑生:《论作为权利救济制度的行政复议》,载 《法学》2021年第5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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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等问题均无明确的法律规定。〔14〕因此,申请人在整个行政复议中止的过程中都较为被动,

行政复议中止后,申请人所提请的行政争议无法及时解决,而 《行政复议法》和 《实施条例》对

此却并未给予有效的程序回应,有违程序正当原则。

(二)行政诉讼排斥单独审查行政复议中止

当行政复议中止并非基于申请人的本意时,极易引发申请人对行政复议中止的不满,但正如

上文所述,申请人向行政复议机关寻求内部救济往往会陷入 “于法无据”的困境,故而无法取得

恢复案件审理的效果。此时申请人会转向法院寻求司法审查,既包括直接对原争议的行政行为提

起诉讼,也包括对行政复议中止不服而提起的诉讼。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来看,一旦当

事人选择了行政复议这种救济渠道,在行政复议仅仅被中止而非终结的情况下,是不能针对同一

行政行为再提起行政诉讼的,故而第一种诉讼往往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申请人是否有权

在行政复议决定尚未作出之前即请求法院审查行政复议中止这一程序行为,进而督促复议机关恢

复案件的审理呢? 为考察实践中的具体做法,笔者在北大法宝上共检索得到188份有效的裁判文

书。〔15〕通过这些裁判文书,可以探知司法权对行政复议中止这一行政权行使的监督力度。

首先,司法实务大规模否认行政复议中止的可诉性,导致申请人意欲通过司法渠道倒逼行政

复议机关尽快作出复议决定的愿望落空。在笔者检索到的188个案例中,共有149个案件法院否

定行政复议中止的可诉性并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致使案件未进入实体审理。具体来看,法

院作此认定的理由有以下三种:第一,行政复议中止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16〕第

二,行政复议中止是一种过程性行为而不属于受案范围;〔17〕第三,将行政复议中止认定为 “行

政不作为”或者 “不履行法定职责”没有事实依据 〔18〕。无论是何种理由,其内在的理论依据均

为成熟性原则,即诉请法院审查的必须是行政机关成熟的、最终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中止则不

满足这一条件,其只能在法院审查行政复议决定时一并接受审查。但行政复议中止是否当然对申

请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过程性行为是否当然不属于受案范围、行政复议中止是否当然不

构成 “行政不作为”或 “不履行法定职责”,并非毫无疑问。毕竟行政复议中止不仅仅表现为一

纸 《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还包括中止事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中止事由在起诉时是否已经消

失、中止时间是否已超过合理期限等问题。因此,仅凭行政复议中止是一种通知行为为由,即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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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在朱长英、杨守芳等诉马鞍山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行政复议一案中,原告申请中止行政复议,中止事由消失后,
原告多次与被告电话沟通催促恢复行政复议,并征询是否需要申请恢复,被告未予以正面答复,致使行政复议在中止一年后才

恢复审理,但法院却认为被告决定中止和恢复审理行政复议均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事实上,由于法律并未对

申请人是否有权申请恢复案件的审理及如何申请进行规定,导致恢复案件的审理仅表现为行政复议机关的权力,而忽略了行政

复议申请人在其中的程序权利。参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皖05行初125号行政判决书。
检索条件的设置如下:案由选择 “行政”,案件类型选择 “行政案件”,再将关键词 “行政复议中止”限定在 “法院

认为”部分,共得到449份有效裁判文书。其中,法院将诉的对象认定为 “行政复议中止”的案件共有188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 (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规定延续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失效)第1条第2款第6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 (六)项规定,行政机关为作出行

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 (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法院认为行政复议申请人以

行政复议中止为由认为行政复议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与行政复议尚在进行中的事实不符,故而缺乏事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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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其可诉性,未能充分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在蒋波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止审理通知

书一案中,复议机关以 “案件涉及相关问题复杂”为由中止复议程序两年半之后仍不予恢复审

理,法院不考虑中止时间过长对申请人所造成的权利损害,仅简单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 《适用解释》)第1条第2款第 (十)项的规

定否定复议中止行为的可诉性,不仅使得申请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济,同时也损害了司法

权威。〔19〕可见,直接否定行政复议中止的可诉性、作出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的裁定有可能导致

已经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无法进入法院接受审查,使得原本赋予当事人的权利救济选择

权———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在当事人选择行政复议而又被中止后,反而成为束缚当事人的

枷锁。

其次,法院对已进入实体审理的行政复议中止的审查情况也不容乐观。其一,对行政复议中

止的审查仅限于中止通知的作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包括中止事由是否法定、是否依法履行通知

和送达等程序义务,而对当事人提出的 “中止事由已经消灭、应当恢复行政复议程序”不予审

查。在何佛荣诉广东省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一案中,广东省人民政府以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正在与

当地有关部门协商处理为由,中止行政复议两年之久,对于何佛荣向其提出恢复案件审理的请求

置若罔闻,法院在该案的审理中认为行政复议中止的作出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否恢复审查是行政

复议机关依法审查行政复议案件的过程性行为,不属于其对外应当履行法定职责的范围,故而驳

回何佛荣要求 “确认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的行为违法”的诉

讼请求。〔20〕其二,对中止事由的审查流于形式。《实施条例》第41条第1款第 (八)项是行政

复议中止事由的兜底条款,〔21〕行政复议机关对其有自行解释的裁量权,实践中有部分复议机关

将 “情况复杂”解释为 “其他需要中止行政复议的情形”。〔22〕但从规范层面来讲, “情况复杂”

并不宜作为兜底条款的具体适用。根据 《行政复议法》第31条第1款的规定,“情况复杂”乃是

行政复议审理期限得以延长的条件,且延长期限最多不能超过30日。〔23〕一方面,从下位法不得

抵触上位法的原则出发,《行政复议法》应当优先于 《实施条例》得到适用;另一方面,在法律

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不存在行政裁量权行使的空间。因此,如果行政复议机关认为案件情况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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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01行初503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京行终4468号

行政裁定书。本案中蒋波在裁定生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审裁定,驳回了其再审申请。与此相

反,在陈孝宽等诉山东省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虽然法律未明确规定中止期限,但

山东省人民政府将行政复议中止了四年时间,明显超过了合理期限,造成陈孝宽等人获得法律救济的复议请求权不能在合理的

期限内实现,已经对其合法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其复议请求权应当得到复议机关的尊重和保障。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7)
最高法行申3680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穗中法行初字第339号行政判决书。与此相类似的案件还可参见安徽省合

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皖01行初191号行政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粤行终282号行政判决书、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穗中法行初字第171号、340号行政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湘01行初402号行

政判决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黑01行终590号行政判决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2017)
黑0110行初101号行政判决书。

《征求意见稿》第45条保留了兜底规定。
在笔者检索到的188个裁判文书中,以兜底条款为由作出行政复议中止的案件共有59例,其中将其他事由进一步解

释为 “案情复杂”的案件便有16例,但法院均未认定该中止事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征求意见稿》第83条延续了这一规定,若行政复议机关继续将 “案情复杂”认定为其他需要中止的情形,则变相

将至多可延长三十日的行政复议期限无限期延长,使这一条款实际上被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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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仅有权依据 《行政复议法》将审理期限延长,而无权中止行政复议。从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实

体审理来看,法院对这一中止事由却并未作出否定性评价。在金妹珍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一案中,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以 “案情复杂”为由中止行政复议,法院认

为 《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中明确记载中止审理的原因及依据,被告于庭审中亦明确说明中止原

因,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但法院却没有意识到 “案情复杂”并非合法的中止事由,最终

未能对行政申请人的权利予以救济。〔24〕

二、因果探析:司法权的过度谦抑与双重原则的背离

实践中,行政复议中止纠纷缺乏直接的救济途径,首先与立法的不完善有一定的关系。我国

向来主张 “宜粗不宜细”的立法风格,条文内容也多重实体而轻程序,导致与行政复议申请人息

息相关的程序权利未被纳入行政复议立法之中。但立法的缺憾并不必然造成权利无可救济,司法

最终救济原则若能承担起其应有的责任,也可保证行政复议中止纠纷得以妥善解决。遗憾的是,

在 “强行政、弱司法”的背景下,司法权过度谦抑使得司法最终救济原则无法实现,与此同时还

损害了行政复议的及时原则。

(一)司法权的过度谦抑

行政复议申请人权利遭到损害,寻求行政复议内部救济未果,便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时

问题就转移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与监督上来。司法要在有限的范围内对行政权进行审查,既

要实现对行政权的有力制衡,又要避免对行政权的过度干预。〔25〕这里所说的避免过度干预就是

指司法应当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对行政权保持必要的尊重与谦让。司法谦抑主要表现为司法审查

的三大原则:成熟性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最终性原则。〔26〕其中,成熟性原则是指行政程

序必须发展到适宜由法院处理的阶段,即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度,才能允许进行司法审查。〔27〕我

国的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前也应当符合成熟性的要求。〔28〕从当前我国法院对行政复议中止行

为的审查来看,一般认为在行政复议机关尚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前是不满足成熟性原则的,此时

出于对行政权的必要尊重,法院不能对行政复议中止行为进行审查。表面上看,法院是在恪守司

法谦抑原则,但实际上这种僵化的谦抑已然超过其该有的限度,并对行政复议申请人的权利造成

了二次伤害。事实上,法院过分青睐 “司法谦抑”并非是毫无缘由的。在 “诉讼爆炸”的时代,

司法谦抑有利于减少案件负担和个案中的审判工作量,是法院解决有限的司法精力与无限的权利

诉求之间矛盾的良策。〔29〕此时的司法谦抑就是一个合法的理由可以用来回避对行政案件的审理,

不仅能减轻其工作量,还能尽量与行政复议机关 (大多数都是各级人民政府)友好共处。但随之

所产生的结果或许就是行政诉讼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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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沪行初275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江必新:《司法审查强度问题研究》,载 《法治研究》2012年第10期。
参见 〔美〕理查德·J·皮尔斯:《行政法》(第二卷),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33 1074页。
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79页。
参见江必新:《论行政诉讼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载 《法律适用》2018年第7期。
参见黄先雄:《司法谦抑论———以美国司法审查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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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谦抑的各种理论来看,司法谦抑强调的是司法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尊重。行政复议

有别于一般的行政行为,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行政复议是立基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争议解决

机制,它既有柔性行政性质,又带有一定的司法色彩。〔30〕因此,法院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不单单

是对行政权进行审查,同时还包含着对准司法权的审查。这也就意味着,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案

件,司法谦抑在行政复议案件中的适用必须进行适当的压缩。在我国行政救济的制度设计中,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两种并行的救济途径,除了复议前置的情形外,当事人可以任意选择行政复

议或者行政诉讼实现自身权利的救济,但司法仍然是最终救济的方式。因此,行政复议一旦被中

止,不仅行政复议程序无法进行下去,行政复议申请人寻求进一步司法救济的途径也被堵塞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行政复议中止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中止,它所阻断的是行政复议申请人在

原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后获得行政复议救济的权利,如果法院保持对一般行政权的谦抑,对

行政复议中止行为不予审查或仅作形式审查,那么行政复议申请人将彻底失去权利救济的途径,

只能继续等待行政复议机关依靠其自觉性来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如此一来,“维护合法权益作为

司法谦抑不可突破的底线”〔31〕之目标则无从实现。

(二)双重原则的背离

1.破坏行政复议的及时原则。及时原则作为约束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原则之

一,要求其在正确、合法的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在行政复议的各个环节 (受理、审查、决定

和执行)都不拖延、不积压案件,切实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32〕但是,“原

则允许有例外,它们不要求绝对的排他性 (全有或全无的适用性)”〔33〕。行政复议中止便是及时

原则的例外,它既是行政复议 “正确性”和 “及时性”相互博弈的结果,又是平衡实体正义与程

序正义的产物,它允许行政复议机关在追求最终决定的 “正确性”时,得暂时推后对及时原则的

遵循。

然而,行政复议中止必须建立在合法的前提之下,且这种 “例外”的使用必须审慎。具体来

看,行政复议中止发生在行政复议期间,其主要在审查和决定环节对及时原则的实现产生一定的

影响。如上文所述,当申请人缺乏对行政复议中止提出异议的可能性时,行政复议机关对于行政

复议中止具有相当的权力,若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中止或不予恢复案件的审理,将会破坏行

政复议的及时原则,进而对行政争议的解决造成阻碍。首先,当行政复议中止的事由不符合法律

规定时,意味着不满足及时原则的例外所应具备的 “正确性”要求,此时本应迅速而有效进行的

行政复议被无理由叫停,加之中止的期限不被计入行政复议的审理期限内,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行

政复议决定将会被推迟作出,与及时原则相悖。其次,当行政复议中止期限已超出合理的限度,

对申请人所产生的程序不正义已明显超出所谓的 “正确性”追求所能承受之重,那么出于法安定

性考量,不宜再对行政复议中止给予正当性评价,因而构成对及时原则的违背。最后,当法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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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参见莫于川: 《行政复议机制和方法创新路径分析———从修法提升行政复议规范性、效率性和公正性的视角》,载

《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
黄永维、郭修江:《司法谦抑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载 《法律适用》2021年第2期,第74页。
参见林莉红:《中国行政救济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RobertAlexy,ATheoryofLegalArgumentation,transl.byRuthAdlerandNeilMacCormic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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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事由已消失,表明行政复议中止作为及时原则例外的条件已不复存在,若行政复议机关仍未恢

复案件的审理,也直接构成对及时原则的违背。

2.违反司法最终救济的原则。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作为行政救济的原则之一,特指行政权力

侵犯公民权利时应当设置司法救济的途径,使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可以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通过司法

的途径获得救济。〔34〕直接的方式就是对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设置司

法救济途径,间接的方式则是指当其他救济途径不发挥作用时,司法权有权介入这种不作为,使

行政诉讼成为当代中国权力制约 “切实可行的突破口”〔35〕。在这一意义上,司法最终救济是对有

权利即有救济原则的进一步阐释,它要求司法在权利救济体系中发挥兜底作用,以切实保障当事

人的权利。

行政复议中止作为一种程序行为,一般不直接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

际影响,不宜径直对其设置司法救济方式,其与行政复议决定一并接受司法审查更符合诉讼经济

原则。但行政复议中止在突破其本身应有的限度时,司法权仍保持刻板的谦抑则会有损司法最终

救济原则。一方面,行政复议申请人对于行政复议中止不服或者认为中止事由不复存在,向行政

复议机关请求恢复案件的审理,行政复议机关对此置之不理,法院也持有一种保守的态度,否认

行政复议中止的可诉性,将会使申请人陷入救济无门的困境中,造成对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背

离。此时,法院本身存在的必要性会被质疑,诚如波斯纳所言,“若自制走的太远,那么法院在

制衡体系中就不再能够扮演制定给他们的角色”〔36〕。另一方面,行政复议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行

为,行政复议机关在此过程中发挥着 “准司法权”的作用,行政复议不当中止将会对行政复议申

请人造成二次伤害,因此,在行政复议中止案件中司法的谦抑性应当有所抑制,司法最终救济原

则理应成为司法谦抑原则的底线。

三、理论预设: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意味着对原权暂时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予以救

济,而中止则意味着对原权的行政复议救济路径也被阻断。表面上来看,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复议

中止不满是对救济权行使不畅的不满,但其最终目的还是获得对原权的救济。因此,行政复议中

止纠纷的解决也是为了实现对原权的合法救济,也即解决原行政争议。如此看来,该纠纷的解决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连环性。源自行政审判实践的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论强调行政纠纷的

一次性解决,恰好与行政复议中止纠纷解决所欲求达至的目标相吻合,可为行政复议中止纠纷的

解决提供理论思路。

(一)“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意涵

自1989年第一部 《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我国行政审判实践已走过了三十余年。2014年

修正 《行政诉讼法》时,为了回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凸显行政诉讼的基本功能,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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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参见林莉红:《论行政救济的原则》,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4期。
参见喻中:《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页。
〔美〕理查德·A.波斯纳:《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邓海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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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新增 “解决行政争议”作为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

提出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实践命题,并不断围绕这一命题出台有关行政审判的司法解释和

规范性文件。从提出背景来看,“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意在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形成的司法

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其要求在经过行政审判或调解结案后真正达成 “官了民

也了”的实质结果,避免行政诉讼程序空转,以推进实质法治主义。〔37〕就这一命题所欲追求的

效果而言,“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是对 《行政诉讼法》“解决行政争议”立法目的的更高要求,

其重点在于如何理解 “实质性”的含义。江必新从实质法治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纠纷的实质性

解决应当具有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意思,微观层面要求案件已经裁决终结且纠纷彻底解决,宏

观层面则要求此类案件的处理界限得以明晰。〔38〕贾亚强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 “实质性解决

行政争议”进行阐释,实体上要求纠纷解决的妥善性,程序上则要求纠纷解决的一次性和迅速

性。〔39〕王万华认为,“实质性”理当包含 “行政诉讼程序终结后未再启动新的法律程序”和 “行

政实体法律关系经由行政诉讼程序获得实质处理”两方面内容。〔40〕章志远对其进行法理解读时,

强调司法审查广度上的整体性、深度上的一揽式、厚度上的可接受性。〔41〕从上述各学者的观点

来看,“实质性”至少要求行政争议在行政诉讼中的解决具有斩断效应,即本案诉争在一次行政

诉讼程序中得以彻底解决,在不告不理的原则之下,行政诉讼的原告此后并未再次启动新的法律

程序即为行政争议得以实质性解决的直接体现。

(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最新发展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虽源自行政审判实践,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命题仅在行政诉讼中具有

适用空间。在同样具有解决行政争议功能的行政复议领域,有学者指出,行政复议具有自我监督

功能,行政复议可利用其高效、有效实现自我监督的天然优势,发挥过滤行政争议的作用,并使

大量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得到实质性化解。〔42〕在修订 《行政复议法》的背景下,也有学

者提出,行政复议制度的定位已逐渐转向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因而有必要将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

议”引入 《行政复议法》的修订中。〔43〕

在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两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定途径之外,有学者建议,将行政检察作为解

决行政争议的第三条道路。〔44〕实践中,全国检察机关自2019年10月起也开始开展 “加强行政

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着力解决行政争议得不到实质化解的问题。〔45〕

“检察机关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是指检察机关通过履行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等法定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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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必新:《论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载 《人民司法》2012年第19期。
参见江必新:《论实质法治主义背景下的司法审查》,载 《法律科学》2011年第6期。
参见贾亚强:《论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实现———以争讼行政法律关系的确定为研究进路》,载 《法律适用》

2012年第4期。
参见王万华:《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与完善———以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视角》,载 《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
参见章志远:《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法理解读》,载 《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
参见曹鎏:《作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行政复议:功能反思及路径优化》,载 《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
参见前引 〔40〕,王万华文。
参见解志勇:《行政检察:解决行政争议的第三条道路》,载 《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参见闫晶晶:《最高检部署开展 “加强行政检察监督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行动》,载 《检察日报》2020年

3月8日,第0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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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监督纠正、公开听证、引导和解、司法救助等多种方式,促进解决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等

活动中与行政相对人产生的争议,最终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46〕从当前的工作部署来看,

检察机关主要通过行使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职权,间接达成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目的。

由此可见,“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已从行政审判领域延伸至其他行政争议解决渠道,理论

界和实务界正在共同对其进行全局性的鸟瞰,以促进其在整个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发挥更为显著

的作用。成为共同关注的话题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下一步应当着力解决各种纠纷解决渠

道之间的衔接问题。

(三)行政复议中止纠纷中的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作为解决行政争议 “2.0版”的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47〕虽然是一项宏观命题,但这一宏观

命题也只有运用到微观案件中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行政复议中止纠纷即是具体的行政争议案

件。解决因行政复议中止而引发的纠纷,虽然直观上体现为对 “救济权”的救济,但其所产生的

连锁反应是对 “原权”的继续救济。正如学者所言:“原权与救济权、救济权与诉讼请求、诉讼

请求以及判决内容上都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甚至是完全一致的。”〔48〕因此,在行

政复议中止纠纷的解决中强调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首先,发挥行政复议的首要作用。因行政复议中止而产生的纠纷发生在行政复议程序中,行

政复议机关对于这一纠纷的解决具有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从追求便民、高效的角度出

发,纠纷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得以解决最符合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本质要求。其次,发挥行政诉

讼的辅助作用。尽管法院应当坚持司法最终救济的原则,但审判程序的启动也必须遵循不告不理

的基本原则。由此,在因行政复议中止所引发的纠纷解决中,行政诉讼所充当的角色处于一种辅

助性的地位,行政复议仍应当是解决这一纠纷的主阵地。最后,发挥行政检察的补充作用。行政

检察并不具有直接解决行政争议的功能,其对于因行政复议中止所引发的纠纷之化解仅有间接作

用,且这种间接作用必须依附于法律监督权,在前两种渠道发挥主要作用的前提下,行政检察补

充促进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即可。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解决行政争议的途径不应当被割裂看待,

即除了强调在各自程序中追求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外,还应当强调行政复议中止纠纷在整个行

政争议解决机制中得以实质性化解。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行政复议中止的纠纷化解遵循上述思路将会产生双重效果,具体

体现为:第一,因行政复议中止而引发的纠纷得以实质性化解;第二,对原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

决具有促进作用。意即,行政复议中止纠纷得以化解之后,行政复议程序将依法进行,从而有效

推动原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四、因应之策:行政复议中止纠纷化解的规范化路径

行政复议中止纠纷发生的起因是申请人对中止的不满,纠纷解决的目的是为了使行政复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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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俊瑛、张昊天:《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理论根据与职责定位》,载 《检察日报》2020年11月23日,第003
版。

参见前引 〔41〕,章志远文。
张旭勇:《行政判决的分析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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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继续进行。因此,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对中止纠纷予以解决最符合经济原则,对申请人的权利保

护最为有利,同时也能达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最佳效果。行政复议程序无法实现对行政复议

中止纠纷的解决时,应当允许行政复议申请人就此提起行政诉讼,以确保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落

实。与此同时,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也可助力行政复议中止纠纷的解决。

(一)行政复议内部解决

笔者发现,此次 《征求意见稿》增加了上级机关对行政复议中止有权进行监督的规定,〔49〕

说明立法者注意到实践中行政复议中止的频发性及其对行政复议及时原则的破坏,这对于解决现

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上级机关有权主动监督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中止,此乃行政机关

层级监督的具体体现。行政复议申请人在不服行政复议中止决定时,也可依据宪法所规定的申

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请求上级行政机关履行其监督职能。但 “行政机关内部督察,不对被监

察对象以外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50〕。也就是

说,申请人向行政复议机关的上级机关请求其监督行政复议机关的中止行为,更多只是提供了层

级监督的线索,而对于自身争议的解决,并不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且会增加争议解决的复杂

性。因此,与其舍近求远将行政复议机关的上级机关牵涉其中,不如直接赋予申请人向行政复议

机关提出异议的权利。从 《行政复议法》和 《实施条例》对行政复议中止的规定来看,是否中止

或恢复案件审理的裁量权在于行政复议机关,只需书面告知当事人即可。但 “行政权力的行使应

当遵循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制度,其内容表现为行政权力行使者的义务,相应地表现为相对人

的程序权利”〔51〕。故此,赋予行政复议申请人对行政复议中止提出异议的权利是遵循最低限度公

正行政程序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化解行政复议中止纠纷的第一步。具言之,当行政复议机关中

止案件的审理时,行政复议申请人若认为不属于可中止审理的情形并对此表示不服,可向行政复

议机关提出异议,要求其恢复案件的审理。当行政复议申请人认为行政复议中止事由已经消失或

中止时间过长,也可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恢复案件审理的书面申请,当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

议申请人的异议时,应当作出必要的回应。

理想状态下,行政复议中止纠纷按照上述路径即可在行政复议程序内部予以解决,不必再诉

诸其他途径,符合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要求。于当事人而言,在纠纷产生的源头即对其予

以化解,是最便利和快捷的权利救济方式。值得肯定的是,实践中有部分部门规章从保障申请人

合法权益的角度对行政复议中止进行了细化。例如,自然资源行政复议中,双方当事人书面提出

协商解决申请时,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审核中止是否有利于实质性解决纠纷、维护申请人合法权

益,且为确保案件审理不被拖延,双方当事人必须明确协商解决的期限,在期限届满未能协商解

决的,案件恢复审理。〔52〕又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复议实施办法》将 《实施条例》所

规定中止事由消除后应当 “及时”恢复案件审理的期限确定为 “7日内”。〔53〕这些细化规定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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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第46条规定:“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无正当理由中止行政复议的,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

恢复审理;必要时,上级行政机关也可以直接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 (2018)最高法行申712号行政裁定书。
应松年:《中国行政程序法立法展望》,载 《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第9页。
参见 《自然资源行政复议规定》第25条第1、2款。
参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复议实施办法》第17条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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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序的具体体现,对于在行政复议内部解决行政复议中止纠纷具有促进作用,此次行政复议法

修改时可斟酌参考之。

需要明确的是,行政复议本身是一种纠纷解决程序,理应具备程序正义的基本要素。〔54〕在

发生行政复议中止纠纷时,应当首先寻求行政复议内的救济,即只有在行政复议内部未能给予有

效救济的情况下,才允许行政复议申请人寻求他种救济途径,如此才更符合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

议”在整个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要求。如若不然,只会进一步减损行政复议的公信力,

在行政复议案件本就少于行政诉讼案件的背景下,想要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

用,怕是更加难以实现。

(二)行政诉讼最终救济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行政复议申请人寻求复议内救济未果时,行政

诉讼应当发挥 “司法最终救济”的功能。有学者指出,当被诉行政行为存在违法侵犯当事人合法

权益情形时,即便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也应当发挥行政诉讼的制度优势和体制优势,通过司法

建议、多元化解行政争议平台等路径,实质解决争议。〔55〕面对行政复议中止纠纷,笔者以为首

先可按照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争议进行处理,以避免给当事人产生救济无门的错觉。而另一方面,

法院也应当对符合起诉条件的行政复议中止进行司法审查。正如前文所述,行政复议申请人针对

行政复议中止向法院提起诉讼,大部分法院都否定了其可诉性。有观点认为:“作为程序性行为

的复议中止之所以不可诉,并非因司法机关不能替代复议机关进行权利救济,而是因为复议机关

在权利救济上的功能优势,促使司法机关处理行政纠纷时保持谦抑的立场。”〔56〕但笔者从搜集到

的188个案例中发现,法院对于行政复议中止可诉与否的判断过于僵化,此种僵化主要体现在对

《适用解释》第1条第2款第 (六)项和第 (十)项的机械适用,认为行政复议中止作为一种程

序性行为不会对申请人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而对于中止是否已经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

不加以审查,从而遗漏了一些已经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案件。诚然,法院在适用法律时

必须遵循形式逻辑的约束,但法官也必须考虑实质法治的维度,否则,极易形成将诉讼程序作为

遁词,回避实质判断的诉讼程序形式主义。〔57〕因此,在面对行政复议申请人针对行政复议中

止提起的诉讼,法院应当灵活区辨不同的案件类型,对于不具有中止事由、中止事由消灭后仍

不恢复案件审理以及中止期限过长等情形,且当事人已提供初步的证据予以证明时,不宜再固

执地认为行政复议中止应当与行政复议决定一并接受审查,而应当将其首先纳入行政诉讼的受

案范围。

其次,行政复议申请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提供其已向行政复议机关寻求过内部救济的证

据,证明自身已穷尽行政内部救济。司法权要对行政权保持必要的谦抑,要求申请人穷尽行政内

部救济即是为了确保司法谦抑的实现。但司法谦抑并非毫无限制的退让,否则将会异化为法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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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君瑜:《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再辨———兼评 <行政复议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载 《苏州大学学报 (法
学版)》2021年第2期。

参见前引 〔31〕,黄永维、郭修江文。
沈福俊、徐海建:《行政复议中止的可诉性研究》,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188页。
参见刘艺:《检察机关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以冒名登记结婚 “过期之诉”为切入点》,

载 《人民检察》2021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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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权的放弃,进而导致行政复议申请人丧失其诉权。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可以将 “是否具有

法定救济途径”作为行政行为可诉性的补强标准。〔58〕该标准是根据司法最终救济原则所延伸出

的具体化标准,为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对应到行政复议中止纠纷

中,行政复议申请人应当首先寻求行政复议内的救济方式,以此实现纠纷的最便利化解,同时满

足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要求。在申请人向行政复议机关寻求救济未果的情况下,应当首先肯定

行政复议中止的可诉性,以避免行政复议申请人在行政复议中止后缺乏法定救济渠道。

最后,法院对行政复议中止应当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质审查。我国明确列举的行政复议中止

情形多达十种,《实施条例》甚至还设定了兜底条款,《征求意见稿》对此也予以延续,从而增

加了行政复议机关适用行政复议中止的可能性。为此,从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视角出

发,法院应当对已经进入审理程序的行政复议中止进行实质的审查,而不单单只是从行政复议

中止是否履行通知、送达程序的角度进行形式审查,以避免造成行政诉讼程序的空转。具体来

看,对行政复议中止是否确有必要、是否满足法定条件等实质要件法院应当予以审查,唯有如

此,行政复议中止纠纷才能得以化解,原行政争议才能尽快在行政复议程序中予以实质性

解决。

(三)行政检察补充监督

在提倡 “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背景下,行政检察在行政复议中止

纠纷的解决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

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据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制定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试点方案》,但因国

家监察体系改革的需要,检察机关未能开展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试点工作。〔59〕近年来,检

察机关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多集中在行政诉讼监督方面,而对行政权的直接监督有所忽略。

“行政检察监督的根本价值应在规制国家公权、构建检察权威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寻求平衡。”〔60〕

一方面,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司法活动,其本质仍是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履行复议职责应

当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且检察机关适度介入行政程序是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可行路径,

其 “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可突破法的形式主义,实质性维护法律秩序。〔61〕另一方面,行政复

议中止与行政诉讼中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是纠纷解决机关暂时性停止纠纷处理的情形,

在检察机关有权监督行政诉讼中止 〔62〕的情况下,行政复议中止也应当接受其监督。

具体而言,当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复议机关违法作出行政复议中止或者不依法恢

复案件的审理时,应当发挥其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督促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纠正。在监督方法

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向行政复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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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国涛:《“是否具有法定救济途径”:行政行为可诉性之补强标准》,载 《学习论坛》2019年第8期。
参见刘艺:《行政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发展》,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秦前红:《两种 “法律监督”的概念分野与行政检察监督之归位》,载 《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第179页。
参见前引 〔57〕,刘艺文。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10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七)诉讼中止或者诉讼终结违反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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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63〕此乃在司法监督以外,对行政复议机关在执行与行政复议中止相

关法律时所作的监督,不仅有效规制了国家公权,同时也间接保护了行政复议申请人的合法权

利。除此之外,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中认为法院所作出的有关行政复议中止的裁判违反法律规

定,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以实现对行政复议中止纠纷的全面监督。如此一来,检察机关通过

法律监督的方式,促进了行政复议中止纠纷的化解,实现了对行政复议申请人权利的全方位保

护,同时也达到了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实际效果。

Abstract:Thesuspensionsystemof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inChinaonlystipulatesthe

reasonsforsuspensionindetail.Butitisnotclearthathowtostartthesuspensionofadministra-

tivereconsiderationandresum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Thismakesitveryeasytocause

disputesover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inpractice.Inthisregard,theapplicanthasnoad-

ministrativechannelstoraiseobjections,andtheeffectofseekingjudicialreviewbythecourtis

limited.Itconstitutesabreachoftheprincipleoftimely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andthe

principleoffinaljudicialrelief.Thepropositionof“substantialresolutionofadministrativedis-

putes”withrichconnotationscanprovidecertainideasforthisproblem.Undertheguidanceof

thistheory,whenan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suspensiondisputeoccurs,the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agencyshouldallowth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applicanttoraiseanobjec-

tiontoitinordertopursuethemostconvenientsettlementofthedispute.Whentheinternal

remedyofth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fails,thecourtshallconductasubstantivereviewof

thesuspensionofth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thatmeetstheconditionstoensurethereali-

zationoftheprincipleofjudicialfinalremedy.Astheimportanceofprocuratoratesinthesub-

stantiveresolutionofadministrativedisputescontinuestorise,theyshouldplaytheirroleinsu-

pervisingthesuspensionof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disputes.

KeyWords: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suspension,substantivesettlementofadministrative

disputes,administrativelitigation,administrativepros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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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发现社会治理工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 (四)相关单位或者部门不依法及时履行职责,致使个人或

者组织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存在损害危险,需要及时整改消除的……”


